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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；人；百分比

年度 項目 終結件數

113

  全體          1,806          1,868            583          31.21 

依性別分

男          1,641            513          31.26 

女            225             69          30.67 

性別不詳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50.00 

依國籍分

本國籍          1,834            575          31.35 

非本國籍             29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17.24 

國籍不詳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60.00 

依新住民身分分

新住民              2 0 0 

非新住民          1,866            583          31.24 

13-2.地方法院受理偵查中聲請停止羈押之案件數及獲准之比例

終結人數
(A)

停止羈押占
終結人數之比率

B/A*100
停止羈押人數

(B)

說明：1.本表性別及國籍資料皆介接自審判系統。

　　　2.本表「新住民」係指國籍為「入籍中華民國」者。

　　　3.本表「停止羈押」係指被告終結情形含「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、

　　　3.具保且限制住居、責付且限制住居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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